
26 www.xinminweekly.com.cn

我们需要怎样的社区治理

厘清。”黄斌说。

一方面是社会治理下沉带来的“行政强化”，一方面又是

存在感的弱化，对于居委会来说，这是一个亟待破解的课题。

三者之间关系交错复杂

对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一直是上海的一张名片。在推进

逐步建立以居民区党组织为核心，“三驾马车”等主体共同参

与的住宅小区治理框架方面，上海有很多成功的经验与案例。

然而在居委会、物业、业委会三者之间，依然有不少矛盾暴露。

围绕着三者的职责、权利、义务，并非所有的居民小区都能建

立起平顺运转的机制，矛盾也一直存在。

居委会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

自治组织；业主委员会是本建筑物或建筑区划内所有建筑物的业

主大会的执行机构，按照业主大会的决定履行职责。居委会和业

委会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在各个政府文件和法规中，都可以看

到类似的表述，同时也指出，居委会对业委会进行监督和指导。

在实际工作中，大多数居民同时是业主，业主多数也是居民。居

委会和业委会的工作重点各有侧重，但也有很多重合。

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数据科学与大都市研究中心曾在几年前

开展过“上海都市社区调查”，调查显示，上海市各个居委会

与辖区内业委会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比较融洽。在已经成立了

业委会的小区，居委会不但是业委会成立的主要发起者，也是

换届工作的主要负责者，主导着业委会的成立和换届工作。居

委会对业委会工作的指导与监督主要体现在对业委会成立和换

届过程中的程序监督、筹备组组建、业主大会选举以及候选人

确定工作上。

不过一旦涉及业委会组建、换届，居委会就会如临大敌，

还有一旦涉及物业选续聘、物业费调整、停车规范等敏感议题

的时候，居委会也会感觉压力山大。“现在我们居委会书记最

害怕的就是业主委员会的换届改选。”宝山区杨行镇福地苑一

居党总支书记李延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一方面要进行监

督指导，一方面又要考虑不能过度干预，这个“裁判员”并不

好当。

 “上海都市社区调查”也显示，居委会和业委会之间在日

常互动和社区公共事务处理过程中仍会产生分歧与矛盾，而且

主要涉及利益纠纷。涉及的主要问题包括：小区公共事务的决

策和执行、小区公共空间和设施的拥有和使用、小区公共收益

或维修资金的使用分配、房地产或物业纠纷、业委会委员人选等。

在这些纠纷矛盾中，有超过一半涉及小区公共空间设施、公共

收益与维修资金、房地产和物业的利益纠纷。

有的时候，小区保养、维修资金动用等专业性颇强的事项，

由于很多居委会成员非物业管理专业出身，在这些难题矛盾面

前，没有用武之地。业委会对居委会的“指导和监督”往往并不“感

冒”。而有的业委会对资金动用的程序虽然合法，但只要不是

达到一定金额，居委会也无法介入，对一些不甚合理甚至带有

滥用私用的资金动用，也无法对业委会实施约束。有的时候，

居委会在社区公共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导致业委会的功能无法

有效发挥，无法充分调动业主的参与热情，不利于社区公共性

的培育。

而在居委会和物业公司关系方面，物业是基于合同关系为

居民提供服务，是一个营利性经济实体，与居委会并无上下级

的关系。虽然居委会也能指导监督物业管理，但由于具体职责

不够清晰、指导监督手段不多 , 以及居委会干部的物业管理专

业知识不足、有时一个居委会需要面对多个业委会和物业服务

企业等原因，居委会开展指导监督存在不少困难。同时 , 一些

小区业委会缺位、运作失序 , 物业服务企业“小弱散乱”, 或者

没有物业服务企业，居委会“托底”的压力较大。

虽然在社区事务上，目前很多小区都是由居委会、物业和

　　一旦涉及业委会组建、换届，居委会就会如临大敌，还有一旦涉及物业选
续聘、物业费调整、停车规范等敏感议题的时候，居委会也会感觉压力山大。


